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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原理导论》

内容概要

《民法原理导论》内容简介：钱塘是杭州城的古称谓，自古文人荟萃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可以追溯到
创建于1908年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，至今已有百年有余。沈钧儒、马叙伦、鲁迅、李叔同、叶圣
陶、朱自清、陈望道、刘大白等大师名家都曾任教于此，人文艺术底蕴深厚。吾等坚信，理性对话与
平等交流是学术生命之所在，现将吾等工作和学习的成果冠以“钱塘法学文库”之名出版。
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于2001年，现有专任教师近四十余人。其历史虽不悠长，其队伍也并非堪称
庞大，然而这里从不缺乏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中青年学者。近十余年来，我们的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一
线上取得了累累硕果，其研究成果或深刻宏大，或细致精专，或博学深思，或务实前瞻，对当前的民
主和法治建设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。奈何吾等偏居江南一隅，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较为缺
乏，故而吾等声音不能为学界所充分了解，这不仅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，
而且使得我们失去与学界同仁切磋琢磨、共同进步的难得机会。鉴于此，吾等特筹专款，组织多方人
力，筹划出版“钱塘法学文库”丛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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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原理导论》

作者简介

陈永强，男，浙江省义乌市人。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，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。2009年至2011年于中
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民法学博士后研究。201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。现为杭
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民商法研究所副所长。兼任浙江省公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
。主要从事民法伦理学、英美财产法、土地登记法等方面的研究。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“诚信义务的
体系化与类型化研究”。出版专著1部《英美法上的交易自治与交易安全——以房地产交易法为视角
》。在《比较法研究》、《环球法律评论》、《政治与法律》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。
    罗思荣，男，浙江省武义县人。198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，获学士学位，1987年华东政法学院民
法专业研究生毕业，获法学硕士学位。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教授。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
研究会理事，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，浙江省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，浙江省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
长，浙江省人大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，杭州市人大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，杭州市法学会副会长。主要
研究方向为民商法、婚姻法。在《政法论坛》、《法学家》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，出版《竞
争法律制度研究》、《民法》等著作、教材30余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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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原理导论》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民法的含义一、民法的来历二、民法的分类三、民法的对象四、民法的性质    第二章 民法的体
系一、概念体系二、民法典体系三、民法的内部体系    第三章 民法的原则一、法律原则二、民法基本
原则三、平等原则四、意思自治原则五、公平原则六、诚实信用原则七、公序良俗原则    第四章 民法
的技术一、法律关系的构造二、权利的类型体系三、权利变动的原理四、法律行为与代理五、权利行
使的限制    第五章 民法的法条一、法条的概念二、法条的分类三、不完全法条四、法条的竞合    第六
章 民法的解释一、民法解释的含义二、民法解释的方法三、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   第七章 民法的适用
一、民法适用的三段论法二、请求权基础思考方法三、漏洞补充和填补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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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、民法的分类　　（一）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　　民法这一概念首先是一个比较法意义上的概
念。在比较法上，“民法”一词是特别的称谓，它专指大陆法系国家的私法，即那些以罗马法为基础
发展起来的法律体系，如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等欧洲国家。那些继受这些欧洲国家的
法律的国家也属于大陆法系，如俄罗斯、日本和中国，也称为民法。相反，在英美法体系中并无“民
法”这个称谓，英美法中尽管也存在财产法、合同法和侵权法等法律部门，但并无大陆法体系化意义
上的民法。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概念体系，大陆法民法以概念体系为基础，分类方法
是民法研究的基本方法；普通法则是以分散的、个别的经验为基础，类推是其研究与推理的基本方法
。传统意义上，民法典是大陆法的标志，判例则是英美法的标志。在当代，大陆法仍然以法典化作为
其崇高的价值追求，但判例逐渐受到重视；而英美法也存在法典化的现象，如美国的《统一商法典》
、《合同法重述》等。在当今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，欧洲的统一私法运动正是如火如荼，它将很
大程度上柔和英美法和大陆法的传统分野。　　（二）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　　民法的含义通常还可
以在形式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来理解。实质意义民法和形式意义民法这一分类也是大陆民法的一个特
点。因为民法典是大陆法的基本标志，大陆法通常都将民法采用法典的方式来加以制定。当编纂成文
的统一民法法典时，这个民法典就是形式意义上的民法。民法典因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，要修建这样
的大工程需要一个具备优良科学素养法学家的群体，法学家按照一定的方法将数千条法律条文编纂起
来。分类方法和归纳方法是民法典立法最重要的方法，法学家们对这两项技术必须烂熟于心。自同一
类事物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，以概念为基础层层架构，按照一定的逻辑排列，最终形成一个以概念为
基础的金字塔结构，此为民法的“体系化”或称民法的“科学化”。大陆民法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概念
和体系，它是法学家依据科学的方法构造出来的理性产物。民法典的此种体系化方法不仅“可以保障
最大可能的概观性，同时亦可保障法安定性”，而且“使法学具有纯粹科学之学术概念意义下的学术
性”。①韦伯将此种法律思想类型称为“逻辑形式合理性”。②因而，民法典立法的精髓在于如何有
效的建立概念并使之“体系化”，各项制度的逻辑推导能够和谐一致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的安定性和
可预期性。当然，形式的方法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演绎式的法典体系，在很大
程度上会趋于僵化和封闭。显而易见，没有一种体系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莫如说所谓的
体系“只是一种暂时的总结”。③一部真正进步的法典并“不是它所规定的内容，而是它所欠缺的内
容”。④因而，民法典尚需要保持开放的品格，兼顾确定性和柔韧性。 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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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民法原理的精髓,内容全面详实,浅显易懂.
2、还不错。入门者可以看看

Page 6



《民法原理导论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
Page 7


